崇川区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产生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规范被征地安置人员产生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通政规〔2023〕2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崇川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区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的产生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是指征地前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承担农业义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区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落款时间为界定时点进行确认。
第四条 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产生应当遵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资格唯一，群众认可、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负责对安置人员名单进行确定。
区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公安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安置人员产生工作的业务指导、安置人员名单审查、系统上报等工作。
各涉农街道负责本辖区内被征地农民安置工作的业务指导、安置人员名单审核和上报等工作。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商定并提出征地范围内的安置人员名单。
第六条 被征地安置人员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产生。下列人员，被征地时一般应当确认为安置人员：
1.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户籍一直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社区的人员；
3.因合法的婚姻、收养关系，户籍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社区的成员；
4.原户籍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社区的现役义务兵、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军士以及高等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学生；
5.原户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社区的服刑人员；
6.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应当确认为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下列人员，被征地时一般不确认为安置人员：
1.历次征地已安置人员及农改居人员；
2.机关事业编制内工作人员及享受养老待遇人员；
3.征地前死亡或依法宣告死亡的；
4.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员；
5.户籍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社区，但已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6.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7.户籍挂靠在本组，依法不能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寄住、暂住、父母投靠子女等人员；
8.法律法规、规章、章程规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表决不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被征地农民需要安置的人数按照被征收的农用地面积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均农用地面积计算。
第九条 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按照下列程序产生：
    1.核实人员信息：被征地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核实确认被征地人员身份信息。
2.商定人员名单：被征地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安置人员产生的条件和民主自治原则，指导该村民小组成员商定安置人员产生方案和安置人员建议名单；建议名单提出后提交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确认。
3.公示人员名单：商定提出的安置人员名单应当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若对安置人员名单有异议的，应调查审核，做好政策解释。安置人员名单有调整的，应重新履行集体确认程序后公示。
4.填报资料上报：公示无异议后，被征地村（组）填报《安置人员审核确认表》和《安置人员情况表》，连同公示材料、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协议、会议决议等材料上报属地街道。
5.街道组织审核：街道牵头组织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安置人员情况表》等资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的，由街道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街道办事处公章，报送区级审查。
6.区级核查确认：区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各自职能核查比对安置人员信息；核查无误的，由部门盖章确认，报区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以征收土地申请依法批准之日为基准日，确定安置人员社会保障费用的标准和保障对象的年龄段。
安置人员名单在土地征收批准后不得更换。
第十一条 土地依法征收并补偿安置到位后，征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土地承包农户应主动配合做好相关土地承包合同的变更或解除，配合做好相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更登记或注销手续。街道应指导和督促相关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及时做好安置信息化系统的人员信息变更、土地承包台账信息变更登记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更登记或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涉及征地安置人员产生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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